齐云山镇深化开展“美丽庭院”工作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贯彻落实省、市、县关于推进绿美生态建设的部署安排，进一步深化岩脚村和美乡村建设，巩固提升人居环境卫生整治成效，广泛引导群众深化开展“美丽庭院”工作。结合我镇实际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，以提升农村人居环境、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为目标，以创建“美丽庭院”为抓手，充分发挥妇女和家庭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，努力打造生态宜居、环境优美、文明和谐的精品示范村。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“美丽庭院”创建活动，引导村民积极参与庭院美化、绿化、净化，实现庭院整洁有序、美观舒适、富有特色；在岩脚村精品示范村内评选出一批优先示范户，以点带面，推动全村“美丽庭院”建设，提升村庄整体环境品质。

三、工作专班
齐云山镇成立打造“美丽庭院”工作行动专班，成员如下：

组  长：杨双阳  齐云山镇党委副书记

副组长：程  苑  齐云山镇副镇长 

王泽君  齐云山镇岩脚村书记
成  员：程  翠  齐云山镇妇联主席

        张华女  齐云山镇岩脚村妇联主席

        汪金富  齐云山镇岩脚村村委 

        曹  辉  齐云山镇岩脚村村委

        汪红萍  齐云山镇岩脚村村委
        胡  颖  齐云山镇岩脚村乡村振兴专干    

    专班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镇妇联办公室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四、建设标准
1.环境卫生清洁美：庭院内外整洁干净，无垃圾、无杂物、无污水、无污渍；定期清扫庭院，保持地面、墙面、门窗清洁。

2.摆放有序整齐美：庭院内物品摆放整齐有序，无乱堆乱放现象；生产工具、生活用品、农用物资等分类摆放，整齐美观。

3.庭院设计协调美：庭院布局合理，设计美观，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；可以根据自身喜好和实际情况，进行庭院绿化、美化，种植花卉、树木、蔬菜等，打造具有特色的庭院景观。

4.种树栽花绿化美：庭院内有适量的绿化植物，花草树木搭配合理，养护良好；可以种植果树、观赏花卉等，增加庭院的生机和活力。

5.文明和谐家风美：家庭成员文明守礼，尊老爱幼，邻里和睦；积极参与农村精神文明建设，弘扬良好家风家训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。

五、实施步骤

1.集中创建阶段（9月底前完成）。开展以“五美”为标准的创建行动，加大引导推动力度，精准施策，干在实处，务求实效，提升建设质量，发挥和美乡村引领作用。

2.开展评选活动（10月底前完成）。按照“成熟一个、建设一个”原则，实行动态评选，“美丽庭院”示范户的评选，由镇“美丽庭院”领导小组具体指导评选、挂牌，并择优上报县妇联。

3.总结提升阶段（11月底前完成）。对“美丽庭院”创建工作进行全面总结，查找存在的问题和不足，及时进行整改；建立长效管理机制，明确庭院卫生保洁、绿化养护、设施维护等责任，确保“美丽庭院”建设成果得到长期保持；持续开展“美丽庭院”创建活动，不断扩大“美丽庭院”创建的覆盖面和影响力，推动全镇环境品质持续提升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广泛宣传。按照本工作方案要求，全面动员部署“美丽庭院”创建工作，通过层层组织发动，宣传“美丽庭院”创建的意义、标准，营造“人人动手、户户参与”的浓厚氛围。

2.强化考核监督。将“美丽庭院”创建工作纳入和美乡村建设考核机制内，定期对创建工作进行检查督导，对工作不力、进展缓慢的进行通报批评，并责令限期整改。

3.发挥妇女作用。充分发挥妇女在庭院创建中的主力军作用，组织妇女开展庭院整治、绿化美化、文明家风培育等活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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